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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学 院 文 件
桂院政教学〔2022〕133号

关于组织 2022年下半年大学英语
等级考试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，各单位：

2022年下半年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将于 12月 10日、11日（星

期六、星期日）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试时间、地点

二、防疫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为确保 2022年下半年大学英语等级考试顺利举行，

考试级别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

大学英语四级

（CET-4）

10日

上午 9：00—11：20

至善楼一区二楼至四

楼、二区二楼考场

大学英语六级

（CET-6）

10日

下午 15：00—17：25

至善楼一区二楼至三

楼、二区二楼考场

英语应用能力 B

级（PRETCO－B）

11日

下午 15：00－17：00

至善楼一区二楼、二区

二楼考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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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广大涉考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所有考生须认真阅读

《广西 2022年下半年 CET 和 B级考试防疫须知》要求（见附

件 1），并遵照执行。

（二）所有涉考人员自 12月 3日起申领“广西健康码”，并

进行每日体温测量、记录和自我健康状况监测，做好考前 7天的

行程管理，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。对于滞留在区外及我区 7天内

有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县（市、区）旅居史的考生要按所

在地防疫要求及时返校，主动报备，并按照学校疫情防控要求开

展核酸检测和健康监测。考试当天须进行体温测量（体温〈37.3℃

方可进入）、查验广西健康码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“双绿码”。本

校考生按本校防疫要求入场，返桂考生、区内往返考点考生还应

提交《广西 2022 年下半年 CET和 B 级考试考生疫情防控承诺

书》（见附件 2）、当前科目考前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[对

于考前 7天从区外返桂来桂（除高风险区外）及有区内低风险地

区、7天内有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县（市、区）旅居史的

考生，还应提交抵达后三天内两次（间隔大于 24小时）的核酸

检测阴性证明]，佩戴口罩进入考点参加考试。

（三）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，自备口罩，除身份确认可摘除

口罩以外，其余时间要求全程佩戴口罩。监考员、考务等工作人

员的口罩由考务组配备，除身份确认需要摘除口罩外，考试工作

中须全程佩戴口罩。考试期间出现发热、咳嗽等症状的考生、监

考员、考务工作人员，务必第一时间报告考务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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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考前 1天和考试结束后，后勤保卫处要安排专人对考

场所有涉考区域和设备进行彻底消杀。

（五）考生因疫情防控原因无法参加 12月全国大学英语四、

六级考试的，可按照《广西 2022年下半年 CET和 B级考试防疫

须知》中考试退费条件及要求申请全额退费或选择参加 2023年

3月份的加考。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的规定：四级、

六级的考生选择退费则不能参加加考，选择加考则不能退费；B

级无加考，加考事项另行通知。考生因疫情防控原因无法参加 B

级考试的，可按照《广西 2022年下半年 CET和 B级考试防疫须

知》中考试退费条件及要求申请全额退费。

三、考试要求及注意事项

（一）听力考试调频收听。听力考试调频收听。全国大学英

语四、六级考试、英语应用能力（B级）考试听力部分，调频频

率 FM85.1兆赫。请每位考生认真检查自己的收音机是否具有该

频率，提前准备和调试好收音设备。英语应用能力 B 级考试试

题的第一部分即为听力考试。

（二）考试证件要求。考生必须持准考证、学生证（或学生

所在二级学院开具的贴有近期免冠照片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的

学生身份证明）和身份证（或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开具的贴有近期

免冠照片并加盖二级学院公章的身份证明）参加考试。证件不齐

全的考生，请及时到所在二级学院开具有效证明。凡未带齐考试



- 4 -

证件的考生一律不允许参加考试。所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（如：

包、手机、手表等物品）不允许带入考点。

（三）按时到达考点。考生必须按规定的时间（上午 8：00

开始，下午 14：20开始）入场。上午 9：00后，下午 15：00后，

禁止入场，作缺考处理。入场时必须主动出示有效证件，接受考

试工作人员核验，并按要求在考场座位表上签名。

（四）考试时，考生只准携带下列证件和文具：准考证、身

份证、学生证、收音机（听力用）、2B铅笔、橡皮、黑色字迹

的签字笔。严禁携带通讯、摄影等电子工具进入考场。

（五）本次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仍使用“多题多卷”考试模

式，试卷类型通过试题册背面的条形码粘贴条区分，考试时，由

考生将条形码粘贴至答题卡 1上的相应位置。凡无条形码的答题

卡将按照违规行为评判。

（六）填涂信息前请认真检查答题卡 1、答题卡 2、试题册

有无质量、印刷等问题，有问题请立即举手报告。确认无误后，

将试题册背面上的条形码揭下后粘贴在答题卡 1 的条形码粘贴

框内并填写（涂）试题册封底、答题卡 1和答题卡 2上的学校名

称、姓名及准考证号等信息。只能用黑色签字笔填写姓名、准考

证号，用 HB-2B 铅笔涂黑相应的信息点。凡答题卡中该栏目漏

填涂、错填涂或字迹不清、无法辨认的，答题卡一律无效。

（七）考试全过程不得离开考场，考试结束后，考生不能将

试卷、答题卡等带离考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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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各二级学院应加强对学生的诚信考试教育和考风考纪

教育，辅导员要做好考前思想动员工作，凡违规违纪者，将按原

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漓院政学工〔2019〕

133号）严肃处理。

（九）加大利用高科技手段作弊的查处力度，考场内外配备

身份证阅读器、金属探测仪、无线隐形耳机探测器、无线信号屏

蔽器等高科技设备进行真伪识别、巡视监听、探测，屏蔽信息信

号，切实防范和制止各种形式的违纪舞弊事件的发生。

（十）考试启用标准化考场，考场内装有高清摄像头，并进

行全程录像。请考生务必遵守考场纪律，诚信考试，拒绝作弊。

（十一）考务人员、监考员一律不得将包、手机、照相、摄

像、扫描和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带入考务

办和考场。考试全过程及考试结束均不得擅自发布与考试有关的

信息或内容。

（十二）凡监考员在考点内携带、使用通讯、摄影等电子工

具；领取试卷后未按规定路线直达考场等均按原《广西师范大学

漓江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（漓院政教学〔2018〕24

号）追究责任。请各位监考员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不做与监考无

关之事。

四、纪律监督

为做好考试监督工作，保障考生权益，在考试过程中，如有

违规违纪、师德师风问题，可向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反映。反映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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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西2022年下半年CET和B级考试防疫须知

为确保 2022 年下半年 CET 和 B 级考试顺利举行，保障广大

涉考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根据自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指挥部的最新防疫工作要求，现将考生参加考试的防疫要求告知

如下：

一、考前防疫要求

（一）考前 7 天申领广西健康码与通信大数据行程卡。考生

须于考前 7 天以上通过微信搜索“智桂通”等小程序申领“广西

健康码”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，并及时更新核酸结果、核验行

程等相关数据状态。

（二）密切关注并遵守考点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。疫情防控

实行属地管理，各地防控政策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动态调整，请考

生务必密切关注并遵守考点所在地最新防控要求。

（三）有相关异地旅居史考生主动进行报备。返桂来桂、区

内有本土疫情县（市、区）7 天内旅居史的考生须提前 48 小时

与考点所在地所属社区（村、屯）报备，报备方式通过微信小程

序“智桂通”进入“广西健康码”选择“出行申报”填写。考生

要在抵达 12 小时内向目的地社区（村、屯）报告，并根据风险

等级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疫情防控要求接受健康管理服务。

为确保符合健康应试要求，建议异地考生按照考点所在地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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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要求及时返回。因不遵守考点所在地防疫政策造成无法应试

的，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（四）自我健康监测。从考前 7 天至考试结束前，考生应每

日进行体温测量和健康状况监测，并注意个人卫生和防护，尽量

避免离开考点所在地，避免前往国（境）外、国内疫情高风险区、

高风险地区所在县（市、区）、有本土疫情的县（市、区），避

免接触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及国内疫

情高风险地区人员或近期国（境）外人员，避免去人群密集、流

动性较大的场所聚集。

（五）考前 48 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。返桂考生、区内往返

考点考生及跨校借考生（以下统称校外考生）应持考前 48 小时

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（纸质或电子版检测报告均可，下同）进入

考点。对于考前 7 天从区外返桂来桂（除高风险区外）及有区内

低风险地区、7 天内有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县（市、区）

旅居史的考生，还应提交抵达后三天内两次（间隔大于 24 小时）

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。请考生合理安排核酸检测时间，以免影响

正常考试。

“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”是指核酸检测证明时间要

求在考生《准考证》的“考试开始时间”往前推 48 小时以内。

核酸检测证明时间以报告出具的时间为准；对于核酸检测证明只

有出具日期但不显示具体时间的，以出具报告时间以显示日期当

日 23:00 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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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医疗机构排除感染可能的书面诊断证明。考前出现体

温等于或高于 37.3℃的考生就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、检查，并

出具排除感染可能的书面诊断证明。

二、考生考试入场要求

考生须提前 60 分钟到达考点，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

外科口罩，除核验身份时按要求摘除口罩外，进出考点、考场应

全程佩戴口罩，配合做好体温检测、身份和防疫核验。

（一）体温检测。考生到达考点后，听从考务工作人员指挥，

配合考点完成体温测量，体温低于 37.3℃方可进行身份和防疫

核验。体温等于或高于 37.3℃的考生须现场提交医疗机构排除

感染可能的书面诊断证明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，经现场专业医务

人员复查体温及流行病学史等综合评估指标，确定符合健康应试

要求后，才可进行身份和防疫核验。

（二）身份和防疫核验。考生凭准考证、学生证、有效身份

证、广西健康码“绿码”和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“绿码”参加考试，

本校考生按本校防疫要求入场，校外考生还应提交《广西 2022

年下半年 CET 和 B 级考试考生疫情防控承诺书》、当前科目考前

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[对于考前 7 天从区外返桂来桂（除

高风险区外）及有区内低风险地区、7 天内有本土新冠病毒阳性

感染者的县（市、区）旅居史的考生，还应提交抵达后三天内两

次（间隔大于 24 小时）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]，佩戴口罩进入考

点参加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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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以下考生不得正常参加考试

（一）广西健康码为“红码”或“黄码”、通信大数据行程

卡“非绿码”的考生。

（二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及其密

切接触者，尚在随访及医学观察期内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无

症状感染者的考生。

（三）有区外及区内高、低风险地区、7 天内有本土新冠病

毒阳性感染者的县（市、区）旅居史，且尚未完成隔离医学观察、

居家健康监测等健康管理的考生。

（四）不能提供当前科目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

的考生。对于考前 7 天从区外返桂来桂（除高风险区外）及有区

内低风险地区、7 天内有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县（市、区）

旅居史，但未能提交抵达后三天内两次（间隔大于 24 小时）的

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考生。

（五）现场测量体温等于或高于 37.3℃或身体异常，无法

提供医疗机构排除感染可能的书面诊断证明，在临时观察区适当

休息后，再次测量体温仍不正常无法排除新冠肺炎感染可能，由

招生考试机构或考点根据医疗专业评估建议研判为不符合健康

应试要求的考生。

（六）因不遵守考点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

疫情防控政策，不符合健康应试要求的考生。

（七）其他被认定为不具备健康应试条件的考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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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应试要求

（一）考生进入考点后，须听从考点工作人员安排。在指定

区域等候进入考场，候考时须保持间距 1 米以上，避免近距离接

触交流。

（二）考试过程中，如突感不适，应主动联系工作人员，听

从工作人员安排。

（三）考试结束后，考生应按照工作人员安排，有序错峰离

场，不得拥挤，保持人员间距，不在考点内滞留。备用隔离考场

的考生在当场考试结束后，应配合当地疾控部门的安排处理。

（四）如遇当地政府或疾控部门因疫情防控需要对考点进行

封控管理，考生应积极配合进行核酸检测、疾控流调的工作，待

封控结束后按照工作人员安排有序离开。

五、考试退费

（一）退费条件。

1.因疫情防控需要取消考试。

2.考试期间健康码为“红码”“黄码”的考生。

3.考前 7 天有境外及国内高、低风险地区旅居史、有本土新

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县（市、区）旅居史的考生。

4.因处于隔离医学观察期、健康监测期内，无法参加考试的

考生。

5.考试前已被认定为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的

考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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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因参加疫情防控一线工作无法参加考试的考生。

（二）退费申请。

考生应在 2022 年 12 月 5 日至 11 日向考点提供相关证明材

料，经审核合格后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费。

（三）考生需提供的退费证明材料。

1.因疫情防控需要取消考试。

证明材料：由考点统一出具证明（须盖有单位印章）。

2.考试期间健康码为“红码”“黄码”的考生。

证明材料：相应日期的健康码截图。

3.考前 7 天有境外及国内高、低风险地区旅居史、有本土新

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的县（市、区）旅居史的考生。

证明材料：考生报名注册的手机号码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截

图、所在地区的核酸检测证明报告及当地疫情风险等级（通过微

信搜索“国务院客户端”或者“国家政务服务平台”APP 查询当

地疫情风险等级）的截图等材料，应能证明考生到过或居住于相

应地区。

4.因处于隔离医学观察期、健康监测期内，无法参加考试的

考生。

证明材料：卫生健康部门或社区（街道、村、屯）、所在单

位出具的证明材料（须盖有单位印章）或其他有关材料，能证明

考生处于隔离医学观察期、健康监测期。

5.考试前已被认定为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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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。

证明材料：显示考生信息的医院诊断书。

6.因参加疫情防控一线工作无法参加考试的考生。

证明材料：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。

（四）考生因不遵守考试规定而未能参加考试的，或因个人

原因放弃考试的，不在退费范围内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对于刻意隐瞒病情或不如实报告发热史、旅行史和接

触史以及在考试期间不服从考点防疫工作安排的考生，将按照

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

控违法犯罪的意见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移交有关部

门予以处理。

（二）校外考生考前可电话联系各考点咨询相关防疫政策。

（三）考生可关注“广西招生考试院”网站（网址：

https://www.gxeea.cn/）或“柳园清风”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

最新考试疫情防控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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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西 2022 年下半年 CET和 B 级考试
疫情防控承诺书

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晓《广西 2022 年下半年 CET 和 B 级考
试考生防疫须知》有关要求并自愿遵守，了解考点所在地及考点
的防疫规定，并作如下承诺：

一、本人没有被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；不属
于尚在随访及医学期内已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已解除集中隔
离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；没有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
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有过密切接触；没有与来自高风险地区人员有
过密切接触；目前没有被实施集中隔离、居家隔离及居家健康监
测。

二、本人在考前 7 天起，每日进行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状况
监测，且体温和个人健康情况均正常。在进入考点时上交本承诺
书，出示广西健康码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。

三、在进入考点前如出现发热、咳嗽、乏力等身体异常的情
况，将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，取得医疗机构出具排除感染可能的
书面诊疗证明，并在到达考点后向考点提交。在考试过程中如果
出现发热、咳嗽、乏力等身体异常的情况，自愿接受考点的防疫
处置。

四、按规定完成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，能向考点提交考前
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[考前 7 天从区外返桂来桂（除高
风险区外）及区内低风险地区、7 天内有本土新冠病毒阳性感染
者的县（市、区）旅居史的，提交抵达后三天内两次（间隔大于
24 小时）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]。

本人承诺，以上内容真实有效，如有刻意隐瞒病情或不如实
报告发热史、旅行史和接触史以及在考试期间不服从考点防疫工
作安排等行为的，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自愿接受有关部
门按照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
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予以
处理。

承诺人签名： 进入考点时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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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桂林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2年 12 月 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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